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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大 学 文 件  
 

 

校发〔2018〕222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河  南  大  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南大学重点研究平台专职科研人员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    《河南大学重点研究平台专职科研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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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重点研究平台专职科研人员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   第一条  为落实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实施好科研队伍扩

展工程，扩大专职科研队伍规模,有力支撑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 专职科研人员是指主要从事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

技术开发、实验仪器开发应用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严格实行

岗位管理制。 

第二章  岗位设置 

    第三条  按照“总量控制、按需设岗，公开招聘、按岗聘用、

目标管理、绩效考核”的原则，由学校统筹设置，在省部级以上

重点研究平台试行。 

    第四条  专职科研岗位分助理研究员岗、副研究员岗、研究

员岗、特聘研究员岗四种类型。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短期、兼职岗

位。 

    第五条  设岗单位按照本单位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制定专职

科研岗位设置方案，岗位占比须高于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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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%。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论证通过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

批。 

第三章  职责与条件 

    第六条  专职科研人员岗位职责和聘用条件，由设岗单位制

定，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校学术委员会评议，校长办

公会审批通过后施行。 

第四章  聘任程序 

    第七条  设岗单位根据岗位设置方案及聘用条件，面向校内

外公开招聘，确定拟聘人员。经校学术委员会评议，校长办公会

审批通过后，学校与聘用人员签订聘任合同。 

第五章  薪酬待遇 

    第八条  专职科研人员实行依岗定薪。助理研究员岗位享受

讲师待遇，副研究员岗位享受副教授待遇，研究员岗位享受教授

待遇，特聘研究员岗位享受各级各类特聘教授待遇。专职科研人

员工资依岗按月发放，奖励性绩效工资在年度核算后整体核算拨

付给设岗单位，由设岗单位考核发放。 

第六章  管理考核 

    第九条  设岗单位现有专业技术人员可申请转聘专职科研

岗位，新进人员则必须申报。转聘或申报的专职科研岗位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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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本人专业技术职务相对应。 

    第十条  专职科研人员在受聘期间，可申报各系列专业技术

职务和各级各类特聘教授岗位，自受聘之日起享受相应待遇。 

    第十一条  经设岗单位同意，符合相应专业技术岗位条件的

专职科研人员可申请转岗。 

    第十二条  设岗单位依据岗位职责及目标任务,对专职科研

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。学校参照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岗位

考核管理办法对专职科研人员进行中期和届满考核。 

    第十三条  学校每年对设岗单位进行综合考核。考核优秀

的，在岗位设置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倾斜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   第十四条  设岗单位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报人事

处审核。 

    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主办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 督办：校党政办公室 

河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 7 月 5 日印发 

  


